
财金〔2026〕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商务主

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商务局，财政部各地监

管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分行，金融监管总局各监管局，有关金融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全

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

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推动增加优质服务供

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更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现就优

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延长实施期限。延长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

实施期限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3 月 16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放的贷款按《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

政策实施方案》（财金〔2025〕81 号）等有关规定执行。政

策到期后，可视情研究延长政策实施期限。

二、提高贴息上限。单户可享受贴息的 2026 年新发放

贷款规模最高可达 1000 万元，贴息期限不超过 1 年，年贴

息比例为 1 个百分点，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别

按照 90%、10%承担。

三、扩大支持领域。在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

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 8 类消费领域基础上，将数字、



绿色、零售 3 类消费领域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其中：数字领

域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数

字内容服务”行业类别；绿色领域对应《中国人民银行 金

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关于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

（2025 年版）〉的通知》（银发〔2025〕132 号）中符合“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分类标准的“物业管理”行业类别，符

合“绿色交通”分类标准的“汽车租赁”、“其他道路运输

辅助活动”行业类别，以及符合“绿色物流”分类标准的“装

卸搬运”、“邮政基本服务”、“快递服务”、“其他寄递

服务”行业类别；零售领域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零

售业”行业类别。文化娱乐领域调整为对应《文化及相关产

业分类（2018）》中除属于制造业细分行业（即四位行业分

类代码为数字 2、3 开头的行业）外的其他行业。

四、增加经办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

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21 家全国性银行，

金融监管评级 3A 及以上的城市商业银行、省级农村商业银

行、省会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

五、优化工作机制。省级财政部门在现有工作机制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流程，会同行业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建立联审

工作机制，定期集中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并联并审、联合审核，

强化审核结果互享互认，减少重复，提高效率，于审核结束

后 5 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结果。细分领域审核职责分工由当

地联审工作机制确定。鼓励加强金融科技手段应用，推广线

上审核模式。

六、强化资金保障。贴息资金拨付采取“预拨+结算”

方式。全国性银行省级分行、地方性银行总行和外资银行境

内总部（以下统称经办银行省行）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前向

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提出 2025 年度贴息资金结算和 2026 年

贴息资金需求申请；省级财政部门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前向

财政部提交 2025 年度贴息资金结算和 2026 年贴息资金需求

申请；财政部于 2026 年一季度向省级财政部门结算和按一

定比例预拨相应贴息资金。省级财政部门收到中央财政贴息

资金后，及时与经办银行省行结算 2025 年度贴息资金，并

预拨 2026 年全年贴息资金。经办银行在向经营主体收息时，

代财政支付贴息资金，并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告

知，增强经营主体体验感和获得感。



七、做好资金结算。经办银行省行于 2027 年 1 月 31 日

前向省级财政部门提出贴息资金结算申请，省级财政部门汇

总相关经办银行资金申请，于 2027 年 2 月 20 日前报送财政

部。财政部与省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与经办银行省行

分别结算贴息资金。财政部门可视政策实施情况提前或分阶

段开展结算工作。

八、做好资金清算。经办银行省行于 2028 年 1 月 31 日

前向省级财政部门提出贴息资金清算申请，原则上省级财政

部门自收到清算申请 1 个月内，出具贴息资金清算审核报告

并报送财政部，财政部与省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与经

办银行省行分别清算贴息资金。资金清算时间视政策实施期

限延长情况相应调整。

九、加强组织实施。行业管理部门加强行业监督，严格

审核把关。财政部门加强贴息资金管理，动态掌握贷款发放

进度和贴息资金需求情况，合理确定贴息资金拨付频次与结

算周期。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与省级财政部门共享相关政

策执行情况，强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联动。

十、加强监督管理。财政部会同金融监管总局酌情组织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金融监管总局各监管局开展联合抽查，

发现被贴息经营主体有严重违规操作问题的，收回贴息资

金，对与经营主体合谋进行违规贴息操作的银行，严格追究

责任；情节严重的，不得继续经办相关贴息业务。金融监管



部门加强日常监管，督促经办银行审核资金用途和跟踪贷款

实际使用情况。经办银行严格履行审贷职责，做好贷款资金

流向监控，严禁用于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并通过数据标签

做好分类统计，避免贷款重复享受中央财政贴息。

十一、加强信息报送。经办银行建立报表统计制度，于

每月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省级财政部门报送政策执行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发放和贴息使用情况，抄送中国人民

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省级财政部门于每月结束后 10 个工

作日内将辖内政策实施情况报送财政部。

十二、其他有关事项。鼓励各类经营主体结合自身资金

使用需求，采用随借随还用款模式，灵活支用与偿还贷款资

金。对逾期、不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财政部门不予贴

息。本通知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财金〔2025〕81 号

文件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其他未尽

事项，按照财金〔2025〕81 号文件执行。

财政部

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2026 年 1 月 19 日




